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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加强金融支持我省餐饮企业疫情防控及

复工复产工作的通知

各市(州 )金 融局、商务局、人民银行分支机构、银保监分局 ,省 内

有关金融机构 :

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企业复

工复产工作的决策部署 ,支持我省受疫情影响较大的餐饮企业疫

情防控和有序复工复产 ,现就金融支持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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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加大对餐饮企业融资支持力度

(一 )金融机构要将餐饮行业企业纳入
“
服务零距离 融资大

畅通
”
活动 ,认真分析疫情对企业经菅的影响 ,加 强融资对接工作。

要根据餐饮企业特点 ,加 大融资支持力度 ,合理提升授信额度 ,切

实提高小微企业
“
首贷率

”
和信用贷款比重 ,努力实现普惠型小微

企业贷款(单 户授信 1000万元及以下的小微企业贷款 )“ 两增
”
目

标(贷 款增速不低于各项贷款增速 ,贷 款户数不低于年初水平 )。

(二 )对 于受疫情影响较大、流动性暂时遇到 困难的餐饮企

业 ,金 融机构要积极通过续贷、展期、变更还款安排及新增贷款等

方式 ,“ 一企一策
”
给予帮扶 ,不 盲 目牡贷、断贷、压贷。对于 ⒛20

年 1月 犭 日以来到期的困难中小微餐饮企业贷款本金 ,以 及 ⒛20

年 1月 犭 日至 6月 ⒛ 日中小微餐饮企业需支付的贷款利息 ,银行

业金融机构应根据企业申请 ,给 予企业一定期限的临时性延期还

本付息安排。还本付息 日期最长可延至⒛20年 6月 3O日 ,免 收罚

息。对受疫情影响未按期还款的中小微餐饮企业 ,不 随意下调信

用评级和贷款风险分类 ,信 用记录可依调整后的还款安排报送。

(三 )融 资担保公司对受疫情影响出现暂时困难但发展前景

较好的餐饮企业实行名单式、台账式管理 ,对名单内企业贷款项 目

应担尽担 ,对存量在保企业应续尽续。小额贷款公司等地方金融

组织对疫情期间还款困难的餐饮企业可减免 1个月罚息并完善续

做安排。天府 (四 川 )联合股权交易中心对受疫情影响较重的餐

饮企业减免非公开股票发行和可转债发行服务费用。

二、提升餐饮企业金融服务水平

(四 )金 融机构对餐饮企业要开通
“
绿色通道

”
,优 化简化信贷

办理流程 ,提 高贷款审批发放效率。要根据餐饮企业租金支出、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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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缴纳等信息积极研发基于大数据的线上信贷产品,推 动实现线

上申请、线上审批、随借随还。积极会同餐饮行业协会、电商企业

等相关各方 ,汇 集信息、研究需求、优化机制、创新产品,努 力为餐

饮企业设计推出新的金融产品,提供集
“
专项资金、专属方案、专人

对接、优享通道、优惠利率
”
于一体的全方位金融服务。

(五 )加 大相关保险产品业务拓展力度 ,通 过减费让利、适度

延后保费缴纳时间等方式 ,为 疫情防控期间餐饮企业有序复工复

产提供更多保险保障。依托地方权益类和大宗商品类交易场所完

善供应链融资服务 ,为 中小微餐饮企业提供更多产权确权转让等

融资服务。

三、降低餐饮企业融资成本

(六 )金融机构要充分运用央行再贷款、再贴现专用额度 ,加

大对餐饮企业复工复产的支持力度 ,并 向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小微

餐饮企业提供普惠式金融服务。全省城商行、农信社等地方法人

金融机构运用再贷款专用额度发放贷款利率应不高于最近的一年

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(LPR)加 ⒛ 个基点。

(七 )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要进一步降低担保准入门槛 ,降低

或取消反担保要求 ,新 增担保费率原则上不高于 1%。 小额贷款

公司、融资租赁公司等地方金融组织对符合条件的餐饮企业疫情

防控期间续贷(租 )、展期和新增贷款(租金)利 率(利 息)原 则上按

原标准下浮 15%。 支持有关机构对餐饮企业办理银行贷款产生的

保险、评估、鉴定、过户、产权登记等相关费用给予减免。

四、推进金融支持餐饮行业各项措施落地落实

(八 )针对全省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规上餐饮企业 ,加 快推进金

融顾问工作 ,坚 持
“
融资

”
与

“
融智

”
相结合 ,通 过建立金融顾问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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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清单、畅通银企对接渠道、提供政策咨询服务等方式,助 力餐饮

企业恢复生产经菅。建立餐饮行业重点支持企业清单 ,搭建融资

对接服务平台,建 立精细化的融资对接协调机制 ,努力解决金融供

需双方信息不对称问题。

(九 )在 坚守风险底线前提下 ,引 导各金融机构、地方金融组

织建立健全具有可操作性的尽职免责和容错纠错机制 ,提 高监管

容忍度 ,打通政策落地
“
最后一公里

”
。

信息公开选项 :主动公开

年鲥 牯 厣

虮 εωd

四川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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⒛20年 3月 6日 印发


